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資本來源 金額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設 立 募 集 資 金 9,000,000 27.62% 

現 金 增 資 4,112,570 12.62% 

盈 餘 轉 增 資 12,926,063 39.67% 

資 本 公 積 轉 增 資 4,331,098 13.29% 

其他 (含海外可轉債轉換及收購發行新股 ) 2,215,277 6.80% 

實 收 資 本 額 32,585,008 100.00%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劃： 

    (一) 陳列處所：依規定函送有關單位外，另放置於本公司財務暨整合服務事業群以供查閱 

    (二) 分送方式：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三) 索取處所：本公司財務暨整合服務事業群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 號 4 樓或透過網路下載檔案（http://mops.twse.com.tw） 

三、公司債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yuanta.com.tw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二五號十三、十四樓 電  話 (02)2718-1234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ctbcholding.com/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二○一號七樓 電  話 (02)3327-7777 

六、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osc.com.tw 

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八十六號三樓 電  話 (02)2361-8608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taiwanratings.com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七號四十九樓 電  話 (02)8722-5800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林安惠、郭政弘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一五六號十二

樓 

電    話 (02)2545-9988 

網      址 http://www.deloitte.com.tw 

律師事務所名稱 理律法律事務所 

律 師 姓 名 王雅嫻律師 

地 址 台北市敦化北路二○一號七樓 電    話 (02)2715-3300 

網      址 http://www.leeandli.com.tw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林安惠、郭政弘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一五六號十二樓 電    話 (02)2545-9988 

網      址 http://www.deloitte.com.tw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二、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姓名   郎   亞   玲  代理發言人姓名   尹   德   洋  

職    稱  資  深  協  理  職    稱   
財務暨整合服務事業群
執行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電    話  (02)7723-5000 電     話 (02)7723-5000 

電子郵件信箱 pr@fareas tone .com. tw  電子郵件信箱 i r@fareas tone .com. tw  

十三、公司網址：http://www.fareastone.com.tw 

  

單位：新臺幣仟元；% 

http://www.feg.hinet.net/ac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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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32,585,008 仟元 公司地址: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28 樓 電話：(02)7723-5000 

設立日期：86 年 04 月 11 日 網址：http://www.fareastone.com.tw 

上市日期：94 年 08 月 24 日 上櫃日期：90 年 12 月  公開發行日期: 87 年 10 月 管理股票日期：無 

負責人：董事長  徐 旭 東 

        總經理  李 彬 

發 言 人：郎  亞  玲 (公共關係處資深協理) 

代理發言人：尹  德  洋  

(財務暨整合服務事業群執行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股票過戶機構：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361-8608     網址： http://www.osc.com.tw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八十六號三樓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話：(02) 2718- 1234  網址：http://www.yuanta.com.tw 

債券承銷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25 號 13、14 樓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安惠、郭政弘 
電話：(02)2545-9988      網址：http://www.deloitte.com.tw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156 號 12 樓                

複核律師：無                                   電話：-                 網址：-                         

      地址：-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8722-5800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七號四十九樓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無□ ； 有■，評等日期：106 年 2 月 17 日 評等等級：twAA- 

本次發行公司債：一○六年度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無■ ； 有□，評等日期：  -          評等等級：- 

董事選任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任期：三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不適用，本公司已於 104 年 6 月 18 日成
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全體董事持股比例：32.94％ 

（105 年 7 月 18 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例：不適用，本公司已於 104 年 6 月 18

日成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 10％以上股東及其持股比例：（105 年 7 月 18 日） 

    職稱    姓  名    持股比率  職稱    姓  名   持股比率       

    董事長   徐旭東(註 1)  32.73%   .董事    彭芸(註 4)  0.04%       

    常務董事  徐旭平(註 1)  32.73 %    董事    林暾(註 5)  0.03%       

    常務董事  楊麟昇(註 1)  32.73 %   獨立董事  劉遵義    0.00%        

    董事    李冠軍(註 2)  0.13 %   獨立董事  賀斯壯    0.00%             

    董事    徐國安(註 2)  0.13%   .獨立董事  劉炯朗    0.00%        

    董事    吉澤啓介(註 3) 0.01%          

 

註 1: 遠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2: 遠鼎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3: 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4: 亞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5: 鼎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工廠地址：不適用                       電話：不適用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 號     電話：(02)7723-5000 

主要產品:  行動電話業務 

行動電話手機及其零配件之買賣及裝修業務       市場結構：內銷 100﹪ 外銷 0﹪ 

參閱本文之頁次 

- 

風險事項 略 
參閱本文之頁次 

- 

去（105）年度 

營業收入：94,344,266 仟元 

買賣業：- 

加工業：- 

製造業：- 

稅前純益：13, 789,335 仟元   每股盈餘：3.50 元 

-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券 

種類及金額 
發行一○六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臺幣肆拾伍億元整 

發行條件 五年期，到期乙次償還本金，票面利率 1.17%，發行總額新臺幣肆拾伍億元整 

募集資金用途及預計產生效
益概述 

資金用途：償還短期借款，強化財務結構。 

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取得穩定且成本較低之中長期資金，以固定利率計價之公司債
償還部份短期借款，來改善財務結構及鎖定中長期營運資金成本。 

本次公開說明書編印日期：106 年 4 月 18 日 刊印目的：發行一○六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頁次：無 

註：如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與現任簽證會計師不同者，尚應列示刊印時現任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
網址及電話等資訊                          

http://www.fareaston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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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行辦法 

 

一、 債券名稱：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一○六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稱「本

公司債」）。 

二、 發行總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新臺幣肆拾伍億元整。 

三、 票面金額：本公司債票面金額為新臺幣壹仟萬元整。 

四、 發行價格：本公司債於發行日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五、 發行期限：本公司債發行期限為五年期。自民國 106 年 4 月 26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11

年 4 月 26 日到期。 

六、 票面利率：本公司債票面利率為固定年利率 1.17%。 

七、 還本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到期乙次償還本金。 

八、 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每壹仟萬元債券

付息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

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計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領取本

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九、 擔保方式：無。 

十、 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錄。 

十一、 受託人：本公司債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之

利益行使查核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定受託契約。凡持有本公

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本公司與受託人間簽訂之受託

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受託人有關受託

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

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二、 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本公司債委託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代理還本付息

事宜及製作扣繳憑單寄發與債權人，並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債券

所有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 

十三、 承銷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四、 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http://mops.twse.com.tw)公告之。 

十五、 銷售對象：本公司債之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

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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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金用途 

一、 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計畫分析 

(一) 資金來源：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不適用 

2. 本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肆拾伍億元整 

3. 資金來源： 

(1)、發行一○六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總額為新臺幣 45 億元整。 

(2)、本次公司債如未足額發行，導致資金不足時，其差額將以銀行借款支應。 

4. 計畫項目及預定運用進度：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償還短期借款及

強化財務結構 
106 年第 2 季 4,500,000 

106 年度第 2 季 

4,500,000 

(二) 本次發行公司債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應揭露事項： 

1. 公司名稱：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發行總額新臺幣肆拾伍億元整，每張面額新臺

幣壹仟萬元整壹種。 

3. 公司債之利率：固定年利率 1.17%。 

4. 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本公司債發行期間為五年期，自民國 106 年 04 月 26 

日發行，至民國 111 年 04 月 26 日到期。自發行日起，到期乙次償還本金。本

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每壹仟萬元債券付息計

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

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計付利息。如逾還本付

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5. 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本公司債之償還資金將由自有資金、銀

行借款或資本市場籌資方式支應，並於各還本付息日前一營業日交付還本付息

代理機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備付到期本息。為確保償

債款項來源無虞，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所擬支應款項來源，除備供提撥標的之

公司債支付本息外，所為運用標的將注意評估其風險及必要性。本公司將依規

定持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相關資訊之公開。 

6. 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償還短期借款及強化財務結構(詳本公開

說明書第 8 頁)。 

7. 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截至民國 106 年 03 月 31 日止，國內公

司債，共計新臺幣 23,600,000 仟元整。 

8. 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9. 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截至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章

程所定資本總額為新臺幣 42,000,000 仟元整，分為 4,200,000 仟股，每股面額

新臺幣壹拾元整；實收資本總額為新臺幣 32,585,008,100 元整，分為

3,258,500,810 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整。 

10. 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餘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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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4,144 仟元(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報數)。本公司為依證券交易

法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本次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

之四規定，不受公司法第二四七條規定之限制；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全

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餘額之百分之五十金額為新臺幣 35,861,301 仟元。                             

11. 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不適用。 

12. 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本公司債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約定事項如受託契約所定。 

13. 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4. 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

商。 

15. 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無。 

16. 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無。 

17.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無。 

18. 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19. 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0. 董事會之議事錄：第七屆第九次董事會(105 年 12 月 8 日)。 

21. 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無。 

22. 公司債之簽證機構及約定事項：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 

23. 還本付息代理機構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 

 

(三) 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                

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 

            1.可行性：本次公司債發行總額新臺幣 45 億元，基於本公司債信良好，係屬投資等

級標的，包含保險公司與銀行等均可投資於本公司債，需求市場大，而且本次

公司債對外公開承銷採洽特定專業投資人認購，以確保本次資金募集之完成，

故本次計劃應屬可行。 

   2.必要性： 

  (1)提升資金來源穩定性及資金調度彈性： 

此次申請發行公司債所募得之中長期資金，相較於來自銀行貸放之借款，實有助

於提升公司資金來源之穩定性。除用以償還銀行短期借款可降低公司短期財務調

度風險外，並可將銀行借款額度保留以備隨時支應各種短期資金需求，進而提升

公司未來之資金調度彈性，降低景氣循環對本公司籌資及理財活動之衝擊。且若

以銀行再融資方式償還到期之負債，未來利率上揚時勢必將面臨更高利息負擔之

不確定性，因而本次募資有其必要性。 

  (2)長期而言，可降低利息支出對公司獲利衝擊： 

A.本公司財務成本及負債現況 

為維持及提升本公司於電信產業之市佔率，持續的資金投入於基地台及通訊設

備升級建置，以提供優質的網路通訊，有其必要性。而現有頻譜使用權將陸續

到期，新行動寬頻執照競標已屬可預期之資本支出項目，著眼未來長期資金需

求，除了以公司自有營運收入支應外，目前資金如有不足部分係多仰賴金融機

構融資。考量金融機構資金來源多屬短期資金，利息成本易隨景氣循環波動，

進而將影響公司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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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103 年度～105 年度金融機構利息費用及稅前淨利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資料來源:本公司會計師查核之個體財務報告 

            
上表顯示利息支出佔本公司淨利之比重，隨著計息負債增加，影響程度亦隨之

增加。故此次募集計畫，長期而言，對於管理利息支出有其必要性。 

 
         B.利率風險 

           近期市場面臨長天期利率反彈，市場解讀美國景氣將持續復甦，就業改善，美

國聯準會已於今年3月升息1碼並暗示106年預期尚有升息2至3碼的可能性，

故美債利率走升趨勢未變。反觀台幣市場，短天期利率下滑空間有限，預期長

天期利率則受到美債利率走升的帶動，又因目前利率處於歷史相對低點，台、

美利差持續擴大，未來持續走升的風險增加，故公司承擔利率上揚的風險高於

利率下跌的風險。有鑑於本公司既有計息負債部位預期仍將維持在一定水位，

故規劃本次募集資金償還既有部份浮動短期借款，應可有效降低未來利率走揚

對公司獲利的影響。 

 
(1) 分散陸續到期之公司債償還資金壓力： 

本公司已發行之無擔保公司債新臺幣 236 億元，其中新台幣 184 億將陸續於 105

年～109 年到期，此次募集之資金將償還短期借款，以保留銀行額度增加資金調

度彈性，支應後續到期公司債及公司未來其他潛在的資金需求。本公司近年之金

融機構借款比重已逐年增加，下表可見 103 年至 105 年由 17%增加至 51%。考量

公司對金融機構依賴度加深，除了會導致降低公司短期資金調度彈性外，若逢景

氣反轉，銀行緊縮銀根將可能使公司營運風險增加，故此次募集資金用以償還短

期借款，並順勢調整公司籌資來源結構，應有其必要性。   

                          單位：新臺幣仟元 

 

 
             

             
 
 
 
 

3.合理性 

 (1)籌資時點合理性： 

目前國內利率仍處歷史相對低點，然而在台灣央行考量物價平穩之政策下，預期

未來利率將由此時低點逐步上調，故本次發債將可減少因未來利率上揚所造成利

遠傳(個體)報表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計息負債 24,073,096 40,470,399 37,635,313 

財務成本(利息費用)         369,468         471,705  470,159 

稅前淨利      13,842,249      13,840,856  12,789,274 

財務成本/稅前淨利          2.67% 3.41% 3.68% 

遠傳(個體)報表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預估) 

金融機構計息負債 4,100,000 20,500,000 19,250,000 16,300,000 

公司債 20,000,000 20,000,000 18,400,000 21,900,000 

計息負債合計 24,100,000 40,500,000 37,650,000 38,200,000 

金融機構計息負債占比 17% 51% 5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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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支出增加之風險，進而維持公司營運競爭力，因此本次募集資金之時點實屬合

理。 

 
 (2)提升短期償債能力，改善長期財務結構： 

目前本公司資金來源多倚賴金融機構借款(參照下表)，105 年長期固定計息借款佔

總計息負債約 56%。然考量公司債總額其中新臺幣 184 億將於 106 起至 109 年間

陸續到期(參考公開說明書 P.8 公司債逐年到期金額、償還計畫表)，屆時將大幅降

低長期固定計息負債之比重，計息負債部位將轉為對利率波動敏感度較高的浮動

利率負債。有鑑於此，計畫性地逐步將短期浮動計息借款轉換成長期固定計息負

債，除可減緩公司財務支出因利率波動的影響，亦可降低對金融機構借款的依賴

度，進而增加短期銀行額度運用靈活度，提升公司短期償債能力，對本公司長期

財務結構具正面效益。 

依據下表模擬分析，於本次籌資計畫成功執行後，106 年年底長期固定計息負債

佔總負債比率將可由 105年 56% 提升至 64%，預期將可達到降低銀行借款依賴度、

強化公司長期財務結構之效果。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息負債分項 計息方式 105 年 
106 年 

(預估) 

年底總借款部位(A) 37,650,000  
38,200,000 

註 1 

公司債部位(B) 長期固定 18,400,000 
21,900,000 

註 2 

銀行借款(C) 長期固定   2,500,000  2,500,000  

其他銀行及商業本票借款(D) 浮動 16,750,000 13,800,000  

固定計息負債合計 20,900,000 24,400,000  

固定計息負債(B+C)/總計息負債 (A) 56% 64% 

             註 1 : 106 年借款數尚未考慮 106 年預計參與政府執照競標之資本支出。 

             註 2 : 106 公司債部位包含當年度到期及預計發行之公司債總額。 

             
          綜合上述，本公司此次發行公司債用以償還短期借款及強化財務結構之計畫應屬

具備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 

4.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 

一般上市櫃公司較常採用之財務調度方式，包括銀行貸款、普通公司債、國

內外轉換公司債、發行海外存託憑證（GDR、ADR）及現金增資等，茲就各種

資金調度來源利弊說明如下： 

名稱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1.銀行借款 1.資金調度運用彈性較大，到期有展延空

間。 

2.程序相對簡便，公司取得資金迅速。 

3.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4.利息可產生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高於股權相關的籌資工具  

 ，將使負債部位增加，利息費用會影 

 響公司獲利。 

2.融通期限通常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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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2.普通公司

債 

1.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2.公司債債權人不會對公司經營之掌控帶

來潛在威脅。 

3.可取得中、長期穩定之資金。 

4.債息列為費用，有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高於股權相關的籌資工具

，將使負債部位增加，利息費用會影

響公司獲利。 

2.債券到期後，無法展延本金，公司即

面臨還債之資金壓力。 

3.轉換公司

債 

1.因其附有轉換權利，一般票面利率較低

，資金成本亦較低。 

2.轉換公司債之轉換價格，一般皆較發行

轉換公司債時之普通股時價為高，相當

以較高價格溢價發行股票。 

3.可避免股權急劇稀釋。 

4.轉換債經債權人請求轉換後，即由負債

變成資本，除可節省利息支出外，亦可

避免到期還本之龐大資金壓力。 

1.轉換後將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權。 

2.未全數轉換前，性質仍為負債，公司

仍頇支付利息，財務結構無法改善。 

3.轉換公司債若到期時無人轉換，或債

權人要求贖回時，本金無法展延，公

司將面臨較大資金壓力。 

4.如為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係屬外幣計

價工具，公司頇定期進行評價損益，

將會造成當期損益的波動度增加。 

4.海外存託

憑證(GDR

或 ADR) 

1.提升發行公司國際知名度。 

2.發行價格一般趨近於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時點之普通股價格，可籌集較多資金。 

3.募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可免增資新

股或老股釋出致國內籌碼膨脹太多，對

股價產生不利影響。 

4.可增加自有資本比率，改善財務結構。 

1.公司國際知名度高低及其產業未來

展望將左右資金募集計劃成功與否。 

2.固定發行成本較高，為達成規模經濟

效益，募資額度不宜過低，缺乏彈性

。 

 

5.現金增資 1.降低負債比率，強化財務結構，減少利

息支出，提升競爭力，避免財務風險。 

2.員工依法得優先認購 10%～15%，員工

成為公司股東之一份子，可提高員工對

公司之認同感及向心力。 

3.無到期日，毋頇面對還本之資金壓力。 

1.股本膨脹速度快，將直接稀釋每股獲

利。 

2.對股權較不集中的公司，其經營權易

受威脅。 

3.股利無節稅效果。 

 
(2)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本公司此次以發行普通公

司債籌集資金，對每股盈餘並無重大影響。 

綜合考量每股盈餘、資金成本、公司經營穩健與股權稀釋情形，採取發行普通

公司債係用以償還短期浮動利率借款，預計可調整長短期融資結構，並鎖定中

長期固定資金成本。此方式除可掌握長期資金來源，亦可避免經由現金增資或

可轉換公司債方式所導致的每股盈餘及股權遭到稀釋的問題。基於目前市場利

率尚處於歷史相對低點，本公司現行銀行短期借款利率雖然較發行公司債為低，

但該類籌資方式將無法有效規避未來利率走升的風險。由於本次係發行普通公

司債，並無股本膨脹壓力，對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之每股盈餘並無股權稀釋

問題。 

   (四) 本次發行價格之訂定方式：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並參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公佈之殖利率曲線與同年期指標公債暨同年期利率交換合約，

再依據投資人對未來利率判斷後審慎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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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 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者，應說明本次計畫完成後，

預計可能增加之產銷量、值、成本結構（含總成本及單位成本）、獲利能力之

變動情形、產品品質之改善情形及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債務償還計畫及預計產

生效益分析表：不適用。 

2. 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事項：不適用。 

3.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下列事項： 

 (1) 公司債務逐年到期金額、償還計畫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1 年度 合計 償還計畫 

國內第四次無擔

保公司債 
- 2,500,000 - 2,500,000 - 5,000,000 

以營業收入或

銀行借款支應 

國內第五次無擔

保公司債 
1,000,000 4,000,000 - - - 5,000,000 

以營業收入或

依市場狀況選

擇最有利之籌

資方式支應 

國內第六次無擔

保公司債 
5,200,000 - 3,200,000 - - 8,400,000 

一○五年度國內

第一次無擔保公

司債 

- - - - 5,200,000 5,200,000 

以自有資金、銀

行借款或資本

市場籌資方式

支應 

合計 6,200,000 6,500,000 3,200,000 2,500,000 5,200,000 23,600,000 
 

(2) 債務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為降低利息成本並取得穩定之中長期資金，本公

司發行固定利率計價之公司債以償還短期借款、健全財務結構及鎖定中長期營運資金成本

應屬合理，符合長期穩健經營原則。目前長期利率處於低檔區間，於此時鎖定中長期資金

成本除可規避利率上揚風險，亦預期本計畫未來可節省的利息支出及效益將逐漸增加。其

債務償還計畫及預計產生效益之分析請見下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貸款機構 利率(%) 契約期間 原貸款用途 原貸款金額 

106 年度 106 年度 
106年度(含)以後

利息節省合計 

第二季 合計 合計 

償還金額 減少利息 償還金額 減少利息 
減少利息 

(註) 

瑞穗銀行 0.760% 106/03/29-106/05/10 償還短期借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6,945  

星展銀行 0.770% 106/03/27-106/05/03 償還短期借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7,173  

巴黎銀行 0.719% 106/03/29-106/05/17 償還短期借款 300,000 300,000   300,000   3,601  

三菱東京 0.680% 106/03/29-106/05/24 償還短期借款 700,000 700,000   700,000   7,166  

兆豐票券 0.598% 106/03/24-106/04/26 償還短期借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3,247  

國際票券 0.598% 106/03/27-106/04/26 償還短期借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3,247  

聯邦銀行 0.598% 106/03/24-106/04/26 償還短期借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3,247  

中華票券 0.598% 106/03/24-106/04/26 償還短期借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3,247  

台新銀行 0.598% 106/03/24-106/04/26 償還短期借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3,247  

合計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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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詳下列利息節省假設/詴算表  

 
利息節省假設/詴算表 

  

  

                                                       
(3) 目前營運資金狀況：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流動資產減去流動負債之餘額為新臺幣

-4,423,316 仟元 (合併報表經會計師查核數)。 

 
(2) 所需資金總額與預計運用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06 年度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償還短期借款 

及強化財務結構 
106 年第 2 季    4,500,000  _ 4,500,000 _ _ 

     
(5) 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請參見第 10～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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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年度(106 年)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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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年度(107 年)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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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申報年度及預計未來一年度應收帳款收款與應付帳款付款政策、資本支出計畫、財務

槓桿及負債比率，說明償債或充實營運資金之原因： 

 
A. 應收帳款政策及應付帳款政策：  

年度 收款政策 付款政策 

105 平均約45～50天 月結30～45天 

106(預估) 平均約45～50天 月結30～45天 

            
本公司對商品銷售之平均授信期間為30～45天，電信服務之平均授信期間為30～60天。

對於帳齡超過120天之應收帳款，依據歷史經驗歸類為無法回收，故本公司對帳齡超過

120天期的應收認列100%備抵。應付帳款依據本公司與各家廠商簽訂之付款條件為基準，

平均而言付款天期約落在30～45天。 

 
B. 資本支出計畫：106年預計資本支出估計為新臺幣8,555,000仟元，107年預計資本支

出新臺幣8,000,000仟元。簡示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資金來源 
106 年 1-3 月 106 年 4-12 月 106 年度合計 

107 年合

計 用途 

(實際數) (預估數) (預估數) (預估數) 

不動產、廠

房、設備及

其他無形資

產 

自有資金 2,119,000 6,436,000 8,555,000  8,000,000  

行動寬頻

網路相關

設備及其

他投資項

目 

本公司資本支出主要係以公司自有資金用於行動寬頻網路之建設及維護。鑒於4G開台，

本公司為增加行動網路之覆蓋率並提升速度，將持續投入資金用於提升設備。此外，上

述106年度資本支出尚未包括預計參與政府執照競標之相關支出。 

 
C. 財務槓桿度及負債比率： 

遠傳(個體)報表 105 年 
106 年 

(預估) 

107 年 

(預估) 

財務槓桿度 
1.04 1.03 1.03 

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負債比率 
44.5% 44.4% 41.5% 

(總負債/總資產) 

  

基於財務槓桿度係衡量公司舉債經營之財務風險指標，評估利息費用之變動對營業利益

之影響程度，若公司未舉債經營，則其財務槓桿度為1，數值愈大財務風險愈高，若該

指數若為正數，則表示舉債經營仍屬有利情況，故根據上表本公司之財務槓桿比率為

1.04，顯示舉債經營係屬有利情況，而本次透過發行一○六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

公司債，係運用於償還銀行短期借款，可鎖住長期資金成本，降低未來利率波動風險，

對本公司長期穩健經營應有正面助益。 

就負債比率而言，本次發行之公司債計畫運用於償還銀行短期借款，因均屬於負債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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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對於106年度及107年度負債比率將無顯著重大影響。本次募資係著眼於可有效調整

長、短期負債結構，降低短期銀行借款佔總負債之比重，並具有提升流動比率之效益。 

 

D. 償債原因： 

本次公司債發行主要考量為取得穩定及成本較低之中長期資金，且為健全財務結構及鎖

定中長期營運資金成本，本公司發行固定利率計價之公司債用以償還部份短期借款應屬

合理，且符合長期穩健經營原則。目前長期利率處於歷史低檔區間，於此時點鎖定中長

期資金成本除可規避短期利率波動風險，亦預期本計畫未來可節省的利息支出及效益將

逐漸增加。 

 
(7)增資計畫如用於償債者，應說明原借款用途及其效益達成之情形：  

如上所述。  

(8)現金收支預測表中，未來如有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金額達本

次募資金額百分之六十者，應敘明其必要性、預計資金來源及效益：不適用。 

4、 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者︰不適用。  

5、 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不適用。 

二、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